

	
	

	
	

	共青团长安大学委员会文件



长大团发〔2009〕8号

关于公布长安大学第一届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的通知
各院（系）团委（团总支）、各级学生会：

经校团委研究，决定成立长安大学第一届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。在各院系推荐的基础上，经过考核、选拔，长安大学第一届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成员现已确定，现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长安大学第一届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
二○○九年四月二十日
(此页无正文)





附件：
长安大学第一届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

主  任：高超
副主任：蔡薇、陶元、赵莹、彭朋、隋诺、成光明、张月昊、黄建华、演阳、高亚、范浩然、张博、王文卉、岳群、王明海、付驰、张海娟、冷国彬、黄蓉、田木木、李国瑞
办公室主任：蔡薇（兼）
委  员：刘晓莉、温桂、陈红婕、张毅、王文娟
文明督导部部长：陶元（兼）
委  员：屈明月、孟庆普、王晓菁、孙久亮
日常服务部部长：赵莹（兼）
委  员：朱锐、杨兴凯、姜玉肖、于朝俊
宣传部部长：彭朋（兼）
委  员：朱杰、付彦浩、郝飞虎、徐冉
一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隋诺（兼）
副主任：白宝峰、黄宇添
委  员： 张帅、张欢、郝彪、田磊、梅蕊、魏佳慧、闫彩霞、罗宁、田婷婷、翟人哲、焦美琦、杜鹃、许洪瑜
二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成光明（兼）
副主任：张豆豆、秦时月
委  员：王亚奇、丁洋、刘俊宇、强耀锋、周亚、宋昕、张骞、孙明明、樊晶晶、王多新、李朋超、马小龙、范子卿 
三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张月昊（兼）
副主任：李希东、张凤伟
委  员：高成勇、郭盟、李俊峰、闫畅、王磊、王公、樊辉、黄智炜、温长武、王鹏、申杰、孙林 、陈凯、吴笛、温邦宇、田飞龙 
四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黄建华（兼）
副主任：马云鹏、杨建
委  员：袁洪强、冯超、罗姣、张旭、陈天恒、张妍、赵飞、朱建兴、林红彩、刘伟、王铁权、田征、王晶、秦勤、韩彦山、李芳
五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演阳（兼）
副主任：李雪娇、孙婧
委  员：王艳、陈敏、黄祯敏、闫萌萌、丽娜、赵小惠、张林、余鑫礼、帅、罗雨鑫、张巧玲、宁耀刚、李志远、唐明、王萌、钟代华、闫明刚
六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高亚（兼）、范浩然（兼）
副主任：曲薇、翟人哲
委  员： 张礼鹏、耿鹏、张少选、王静、于法洋、李军、梁丹、叶娇娇、韦一、于晶晶、刘小钰、孙羽、宁平伟、杨思捷、贾星星
七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 张博（兼）
副主任：黄亚萍、孙莹
委  员： 俞冬冬、杨昆、王轩、纪振山、黄宇霞、王振、高祥、石婷婷、李楠、赵丹、宋星、陈晨
八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 王文卉（兼）
副主任：闫明刚、叶青
委  员： 潘兵、赵俊天、宋修盛、张一苗、王帅、吴德军、赵浩杰、李国强、刘佳、苏冰瑶
九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岳群（兼）、王明海（兼）
副主任：苑泉、陈宇
委  员：牛铁军、李斌、贾启贤、高志国、李刚、钱涛、李过、张凤伟 姚英豪、黎军壮、孟帅、杨梦萍
十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付驰（兼）
副主任：郑顺顺、朱原
委  员：杨栋、卢少亮、李希东、刘伟强、高胜雨、刘东泽、周群、姜宇、张云
十一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 张海娟（兼）
副主任：马丽萍、赵越
委  员：胡新、安岩、白岚、周静、程琦然、江晴晴、刘晓伟、郑益斌 刘博川、孟爽、赵飞
十二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冷国彬（兼）
副主任：王海丁、董志晖
委  员：汪龙光、咎川、贺海鹏、王秀琮、崔健钊、李海涛、柳复兴、胡波涛
十三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 黄蓉（兼）
副主任：刘汉亮、朱杰
委  员：谢莎莎、路飞、马成浩、孙礼钊、鲁潇、杨东瑞、王鹏飞 
十四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田木木（兼）
副主任：胡洋、王妍
委  员：张美薇、田鹏山、周群、徐婧、孟祥鑫、伍仁、刘晓丹、项羽升、芮婷、张美薇、黄余鹏、李福来、郭刚、万滢、彭丹、姜明哲
十五号楼学生公寓自我管理委员会分会
主  任：李国瑞（兼）
副主任：张鑫、雷振刚
委  员：王平、龚诒刚、陈宇、原准、邓宇宸、燕鹏、李贻芳、周传黎、  于超、孙洪超、杨周一、于基业、王珺璐、李鑫、王新
共青团长安大学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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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第一届 学生公寓  自我管理委员会  通知



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, 各院（系）党委（党总支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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